
监测对象风险稳定消除核查表

户基本

信息

户主姓名
返贫致贫

风险

监测对象

类别

家庭人口数
劳动力人

数
联系电话

2023 年度监测对象识别认定收入监测范围（元） 7500 元

收入核查

情况

工资性收入

生产经营性收入

财产性收入

转移性收入

生产经营性支出

家庭年纯收入

年人均纯收入

三保障及

饮水安全

情况

住房安全是否有保障 是□ 否□

义务教育是否有保障 是□ 否□

基本医疗是否有保障 是□ 否□

饮水安全是否有保障 是□ 否□

识别纳入以

来享受的帮

扶措施及成

效

风险是否

已稳定消除
□是 □否

核查人签字
帮扶责任

人签字

监测对象

签字（手印）



村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会议记录

时 间：

地 点：

参会人数：

主 持 人：

记 录 人：

内 容：这次把大家召集过来是要逐户评议我们村的

监测对象取消风险监测的事项，根据河南省《关于组织开展

2023 年防止返贫监测帮扶集中排查的通知》豫乡振[2023]25

号文要求，按照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领导组指示及

我乡工作部署。经过前期村“两委”核查我村监测对象家庭

情况的结果，现将已经消除返贫致贫风险的户通报如下，请

大家积极表态发言。

（注：以下内容为举例参考使用，具体事例可按实际书

写，不限格式）

：我们村的 经过入户信息采集及户家的意愿，

已经有了稳定的收入，返贫致贫风险消除，建议取消风险监

测。

：我们村的 经过村里给与安排公益岗位，家

庭收入稳定提高，返贫致贫风险已经消除，建议取消风险监

测。

根据大家的发言， 、 、 、 以上 户

消除返贫致贫风险，是否同意请大家举手表决。

一致通过。



、 、 、 以上 户消除返贫致贫风

险。

参会人员签字：

、 、 、 、 、

、 、 、 、 、

、 、 、 、 、

、 、 、 、 、

、 、 、 、 、

、 、 、 、 、

、 、 、 、 、

年 月 日

参考文本 1

村监测对象拟定风险稳定消除统计表

序号 村民小组 户主姓名
家庭人

口数
户类型 得票数



参考文本 2

____村监测对象风险稳定消除名单

公 示

我村于 年 月 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（参会人数

人），民主评议评选拟定监测对象风险稳定消除 户

人。经村委会 和驻村工作队核实汇总，确定 户 人

达到稳定消除风险条件，现进行公示（名单附后）。如有异

议，请从即日起 5 日内向村委会提出意见。

监督电话：

村委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附件

村监测对象风险稳定消除初选名单

序号
村民小

组
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数 户类型

村民代表

大会民主

评议得票



参考文本 3

村“两委”关于监测对象风险稳定消除的

报 告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：

根据河南省《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防止返贫监测帮扶

集中排查的通知》豫乡振[2023]25 号文要求，我村通过村民

代表大会民主评议，经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核实，初步取消

等 户（ 人）监测对象风险监测。现将我村初选名

单汇总上报（名单附后），请予审核。

村委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村监测对象风险稳定消除户初选名单

序号 村民小组 户主姓名 户类型
家庭人

口数



参考文本 4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关于审核监测对象

风险稳定消除报告

县乡村振兴局：

根据河南省《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防止返贫监测帮扶

集中排查的通知》豫乡振[2023]25 号文要求，我乡通过村民

主评议，乡人民政府审核，初步确定 等 户

（ 人）监测对象风险稳定消除。现将审核名单汇总上

报（名单附后），请予审核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（镇）审核监测对象风险稳定消除户名单

序号 行政村 村民小组
户主姓

名

家庭人

口数
户类型

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关于监测对象风险稳定消除的

公 告

根据河南省《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防止返贫监测帮扶

集中排查的通知》豫乡振[2023]25 号文要求，我乡（镇）通

过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入户核查、县大数据比对、村民主评

议会、乡审核、县审批，确定 等 户（ 人）风险

稳定消除。现将名单予以公告（名单附后）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（镇）监测对象风险稳定消除户名单

序号 行政村 村民小组
户主姓

名

家庭人

口数
户类型



风险消除告知书

村 同志:

经过您全家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帮扶，按照防止返贫动

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有关规定，您家人均纯收入达到 元，

稳定实现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，返贫致贫风险已稳定消除，

经民主评议、核实认定、公示公告等程序，现书面告知您家

自 年 月起标注“风险消除”，不再按“监测对象”

进行帮扶。如果今后您家再次遇到突发性困难，请及时向村

委会自主申报。

特此告知。

收到人签字：

村民委员会

年 月 日


